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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发改收费〔2017〕528号

楚雄州发展改革委州财政局州水务局转发 

关于水土保持补偿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县市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、水务局：

现 将 《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水利厅关于水 

土保持补偿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云价收费〔2017〕113号 ）转发 

给你们，请收费单位严格执行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及 

时更改收费公示牌（栏 ），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，于

每年 2 月底前向同级价格主管和财政部门报送上年度水土保持



补偿费收支情况。

(此件公开发布）

楚雄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10月17日印发



云价收费 [ 2017] 113号

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 州 （市 ）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、水利（水务）局：

为规范我省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管理，根 据 《国家发展改 

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 

性收费标准的通知》 （发改价格〔2017〕1186号 ）中关于制定 

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有关要求和《"zr南省财政y丁 南省 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水利厅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

关于转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 （云财非 

税 〔2016〕8 9号 ）规定，现就我省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等 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 、 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基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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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，促进水土资源的保护和合理

利用；

(二 ）考虑不同行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差异；

(三 ）与国家资源税改革及其他资源补偿类收费政策相衔

( 四）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，充分考虑相关企 

业承受能力；

( 五）考虑企业生产技术、管理水平、生态环境治理投入 

等方面的差异。

二、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

(一 ）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，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 

方米0.7元一次性计征（不足 1平方米的按1平方米计，下同）。

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，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 

费计征范围之内。

(二 ）开采矿产资源的，建设期间，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 

一次性计征，具体收费标准按照本条第一款执行。开采期间， 

石油、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（釆掘、釆剥总量） 

每吨 0.5元计征。

石油、天然气根据油、气生产井（不包括水井、勘探井） 

占地面积按年征收，每口油、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不超过2000 

平方米计算；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，增加计征面积按不超过 

400平方米计算，每平方米每年收费1元。

(三 ）取土、挖 砂 （河道采砂除外）、采石以及烧制砖、 

瓦、瓷、石灰的，根据取土、挖砂、采石量，按照每立方米0.3



元计征（不 足 1 立方米的按1 立方米计，下同）。对缴纳义务 

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，不再重复计征。

( 四）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的，根据土、石、渣量，按照 

每立方米0.3元计征。对缴纳义务人巳按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 

持补偿费的，不再重复计征。

三、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， 

要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和门户网站对水土保持争卜偿费的收费依 

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主体、收费范围等内容进行公示，并使用 

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，于每年 3 月底前将本地区上一 

年度水土保持补偿费收支情况报省水利厅汇总后，抄送省物价 

局、省财政厅。

四、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不 

得自行增设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，并自觉接受价格、财政、 

审计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.

五、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《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 

政厅云南省水利水电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水土流失防治费及水 

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的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> 的通知》

(云价费发〔1997〕2 5号 ）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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